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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 函
地址：30041新竹市中央路112號6樓
承 辦 人：黃小姐
電　　話：03-5336060#402
傳　　真：03-5216893
電子信箱：NH16895@ntbn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北區國稅新竹綜字第11503289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九 (1150328990BDA_ATTCH1.jpg、1150328990BDA_ATTCH2.jpeg)

主旨：11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自115年5月1日至6月1日止，

請協助宣導所屬員工利用手機報稅或自行以憑證(或以行

動電話認證)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5年4月20日北區國稅綜所遺贈字第

11500040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115年5月1日為國定假日，各地區國稅局不提供臨櫃輔導報

稅服務，請多加利用手機報稅或自行以憑證(或以行動電話

認證)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線上繳稅。

三、財政部自110年推出手機報稅新措施，針對手機報稅功能持

續強化，包括可編修配偶、受扶養親屬、所得及扣除額資

料，並提供行動支付與電子支付帳戶等多元繳稅方式、以

及線上客服、附件上傳等服務，請貴單位協助宣導所屬員

工自行利用手機或以憑證辦理結算申報，退稅則採帳戶直

撥退稅，方便快速又簡單。

四、為增加網路報稅便利性，本年度持續優化網路申報流程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3985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27 15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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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義務人通過身分驗證登入手機報稅或網路申報系統(線

上版)，即可下載「稅額估算表」檢視系統試算最有利之計

稅方式及申報明細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選擇繳退稅方式及

申報上傳，快速完成申報。如須增減扶養親屬或所得、扣

除額資料，也可以透過系統編修完成申報。

五、114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稅制新措施：

(一)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適用規定：

１、自114年1月1日起，個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

顧之身心失能者，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額度由新臺幣12

萬元提高至18萬元，並維持排富規定。

２、勞動部114年7月30日修正法規放寬得聘僱外籍家庭看

護工之被看護者條件，包含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，

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症或病況者，該部並於同

年月31日公告病症或病況共13項(自同年8月1日生

效)。被看護者如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，符合上開公

告之病症或病況者，可列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。

３、勞動部114年7月30日修正法規放寬年滿80歲以上被看

護者，得持其身分證明文件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

看護工作，該被看護者仍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

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，始可列報長期照顧特別扣

除額。

(二)放寬人工生殖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規定：納稅義務

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至衛生福利部體外受精(俗稱試管

嬰兒)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進行人

工生殖技術療程，如該機構非屬公立醫院、全民健康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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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險特約醫療院、所且未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

確，惟該療程相關醫療費用經申請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

核准補助者，納稅義務人得於核准後就該等醫療費用，

減除接受政府補助及受有保險給付部分，列報支付費用

年度綜合所得稅之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。

(三)個人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綜合所得稅規定：

個人於網路(包括但不限於社群媒體、影音平臺及線上媒

體，以下簡稱平臺)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，自平臺取得分

潤性質之勞務收入(包括平臺廣告分潤、付費訂閱分潤、

直播收益分成、觀眾打賞或其他類似收入)，且非屬應辦

理稅籍登記者，其取得上開收入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

第2類之執行業務收入(表演人)，應依規定申報綜合所得

稅。

六、人工及二維條碼申報，非屬第一批退稅（115年7月31日入

帳）範圍，欲提早退稅者，請改用手機報稅或使用憑證網

路申報。

七、請多利用電子支付工具繳稅，E指繳稅最速Pay，詳情參閱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電子支付工具繳稅專區(首頁>主題專區>

稅務專區>稅務行政>行動支付及多媒體資訊服務機專區>電

子支付工具繳稅專區)。

八、需查調114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民眾，不用請假到國稅

局排隊，可持自然人憑證(自115年起不再提供健保卡認證

服務)，隨時就近至四大便利超商多媒體資訊機(KIOSK)列

印所得及扣除額資料「查詢碼」。

九、隨函檢附宣導DM，請置於網站公告周知或寄至同仁信箱。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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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如有疑問，歡迎Email本案承辦人或來電洽詢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
副本：

69


